期貨信託事業內部稽核制度

1、 業務及收入循環

二十、從事全權委託作業之風險監控管理措施及受委任專業機構之選任

              標準作業之稽核：AB-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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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受委任專業機構是否符合下列資格條件：
(一)經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得接受客戶全權委託從事期貨、衍生性商品或有價證券之交易或經核准從事資產管理業務達三年以上者。

(二)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或核閱之財務報告顯示，淨值及資本額達新臺幣七千萬元以上，或檢附文件證明受委任機構最近期管理國際期貨基金之資產總值達五千萬美元（或等值外幣）以上。

(三)最近一年未曾受本會處以暫停證券、期貨或資產管理業務之處分；受委任機構屬外國專業機構者，最近一年未曾受其本國主管機關或自律機構相當於前述之處分或處置。

(四)已配置適當人力及技術以進行受委任事項。

(五)非本基金之保管機構或與基金保管機構屬於同一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或互為關係企業。

二、受委任機構如為國外之專業機構，除應符合上述規定外，本公司是否事先確認受委任機構之國外主管機關與我國主管機關已簽訂合作協定，或本公司已事先取得受委任機構之國外主管機關同意監理合作之同意函，其內容應包括：

(一)國外主管機關知悉並同意受委任機構執行受託事項。

(二)於受委任機構之受委任事項範圍內，國外主管機關同意應我國主管機關要求協助蒐集相關資料或對受委任機構進行必要之查核。

(三)國外主管機關如有必要對本公司全權委託受委任機構之事項進行查核，應事先通知我國主管機關。

三、本公司是否隨時有效監督受委任專業機構，包括：該專業機構之風險控管流程、文件資料保存方式、是否設有遵循部門或內部稽核人員進行業務之查核以及是否受當地主管機關之管轄等。

四、本公司全權委託其他專業機構運用期貨信託基金從事交易或投資，是否符合本公司訂定之交易或投資方針，並揭露於公開說明書。

五、本公司全權委託其他專業機構運用期貨信託基金之比率，是否未超過基金每日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五十。
	法令規章：
1. 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57條

2. 期貨信託事業全權委託其他專業機構運用期貨信託基金應注意事項第3點、第4點、第6點、第7點、第8點、第10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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